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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鉴定不应是“出生证”门槛

据报道， 浙江省颁布的

《浙江省出生医学证明管理

规定 （试行 ）》从即日起开始

实施。 按照该规定，新生儿出

生超过一年办理 《出生医学证

明》的准备材料中多了“亲子鉴

定”一项，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这样的规定实在令人费解，在

法律上和伦理上都值得商榷。

亲子鉴定在实践中 ，分

为民事鉴定和司法鉴定两

种， 前者说的是依照当事人

自己的意愿申请鉴定亲子关

系， 后者主要是针对刑侦领

域中发生的 “不经鉴定就无

法作出结论”的案件。

在实践中， 司法机关也

会尽量减少亲子鉴定的适

用， 一方面是出于对当事人

隐私考虑， 另一方面也因为

涉及伦理问题而格外谨慎 ，

后者往往不是单纯法律可以

解决的事情。

而且， 该规定给那些采

取非自然受孕的父母， 或一

方出轨的父母出了一道难

题： 新生儿可能与落户一方

并无血缘上的亲子关系 ，他

们的出生证明怎么办？ 更重

要的是，这种非亲子关系在隐

私上和伦理上都属于“不能公开

的秘密”。 我国《婚姻法》、《继承

法》 等相关法律并不排斥这种

“婚生子女”， 也不以亲子鉴

定作为亲子关系的依据。 所

以， 浙江省的这个规定与上

位法相冲突，应属无效。

在民事领域， 基于公民

自己的意愿， 是提起亲子鉴

定的前提。 我国公民申请做

亲子鉴定过程中， 申请人并

不需要向鉴定方出示任何身

份证件， 这也是为了保护公

民隐私和伦理方面的考虑。

强制性将亲子鉴定 结

果，作为出生证的“门槛”，显

然与隐私权的保护背道而

驰。 同时，除司法鉴定以外的

亲子鉴定属于公民自己决定

权的范围，公权力没有必要，

也没有权力对此进行干涉。

说到底，“被鉴定” 作为

出生证的 “门槛 ”代价太大 ，

隐患太多。 让老百姓既要花

钱，又要忍受侵权的风险，实

在不是服务型政府应该做的

事情。 （学者 朱 巍）

@

央视晚间新闻： 中储粮林

甸粮库的火灾已被扑灭， 但网上的

各类质疑，像野火一样越烧越旺，甚

至有网友联想到了《天下粮仓》中的

“火龙烧仓”，怀疑有人纵火。如果说

扑灭粮库火灾，是个力气活，那么平

息质疑之火，须靠及时、准确、全面

的信息，靠公开透明的权威调查。

@

南方都市报：国务院近日部

署加强奶粉质量安全。 用管理药品

的办法来监管奶粉质量， 措施规格

之高，下力之大，都非以往诸多政策

所能比拟。 若能在日常工作中落实

到位，或可期待，而民众对国内奶粉

的不信任亦可随之改观。

@

新京报：我们不能武断地认

为，叶海燕被拘就是被报复，更不能

认为叶海燕呼吁保护未成年人，她

就有“免罪金牌”。但公众“不武断”，

信仰法律的前提是， 当地警方充分

披露案情， 拿出使人信服的证据回

应质疑。

@

新华视点 ： 扎堆的婚礼红

包、 铺张的红白喜事……一些人痛

陈身边种种“人情消费”，发出无奈

的感叹，“人情消费”愈演愈烈，不仅

会使人际关系趋物质化， 而且会让

人们之间的情谊变得更加淡漠。“君

子之交淡如水”， 从实际能力出发，

少一个现金红包、多一句真诚祝愿，

人情可能会更加简朴而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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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评论员：“六一” 儿童

节时，在北京动物园，有大人让小孩

“掩护”自己逃票入园；排队时只顾

打着伞遮阳，不顾给旁人带来不便；

还有的全家老少拥进草地野餐……

大人们的不文明行为让动物园在

“儿童”节遭遇了“成人”劫。 如何在

公共场合举止得体， 很多成人实际

还是“儿童”，与其围攻“到此一游”

不如先管好自己。

新“三高”

在体制“城外”的人们看来，公务员

是“高地位、高稳定、高收入”的理想职

业，就业竞争分外激烈，公务员报考人数

不断刷新纪录。然而如今，一些闯过千军

万马的惨烈竞争，终于身处体制“城内”

的青年公务员，却患上了“生活高压、工

作高压、舆论高压”的“新三高”症。 （

6

月

2

日《瞭望》）

这些年来，那么多人挤得头破血流，

“死也要死在编制里”， 是因为公务员职

位的“清闲”、“福利保障好”、“高薪”等职

业特性，产生了非凡的吸引力。而青年公

务员面临职业“新三高”，一方面可以说，

这是公务员职业祛魅的开始———当 “清

闲”、“高薪” 成为公务员职业的传说，公

务员群体需要面临更多的职业压力和风

险， 必须承担有效的社会公共服务职能

时，这才是权力回归其本质属性的开始；

另一方面，青年公务员的“诉苦”也在表

明，类似“苦熬升迁”、“个人才干不能发

挥”之类的压力，类同“买不起房”、“结不

了婚”的苦恼，仍然需要体制改革和整个

社会的福利进步去纾困。

需要看到的是，青年公务员诉苦“三

高”，这种高压更多源于庸常生活或是体

制内向上负责的苦恼。权力虽在诉苦，但

民众心中仍难有戚戚同悲之感， 盖因为

真正值得期待的权力压力， 不是由体制

内压力滋生的生活、工作小烦恼，而应该

是来自于外部的被制约和被监督的压

力， 是权力者为民众服务且接受监督产

生的压力。 也只有当这些压力真正成为

公务员群体成长的推动力时， 这样的压

力才可能转化为提升国民福祉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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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海洋

再跳一次

5

月

28

日上午

9

时许， 江苏常州新

丰街派出所民警花了很大气力， 从火车

站附近的关河里救出了一名跳河轻生的

男子。该男子之所以这么做，竟是为了吸

引父母的关注。 男子称， 当天他跳了两

次，第一次跳河，没有引起人注意，他便

游上岸，又跳了一次，顿时惊动了路人和

警察。 （昨日《现代快报》）

“你要再不

XXX

，我就死给你看！ ”

这是在某些国人日常生活中时常可以听

到的威胁语， 这里面的逻辑其实是很奇

怪的， 自己的生死最关心的应该是自

己 ，通过自己杀死自己的方法来惩罚

别人 ，用自己的一条命来换得别人受

到的或轻或重的惩罚， 把自己的命也看

得太轻了，这样的惩罚行为，其性价比也

太低了……

但其实很多人并不是真的要自杀，

而是玩自杀秀。 这其实就是在把真正关

心自己的人的心撕着玩———人不能无聊

到这样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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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春鸣

躺着中枪，当睡眠遭遇致癌物

眼下，吃喝被认为是件挺有

风险的事儿，所以近年来人们最

纠结的问题莫过于食品安全了。

其实，“致癌物超标”这个广为人

们所熟知的质检术语，在我们的

睡眠中同样适用。

报载，继多批次童装被检出

含致癌物之后，广州市质监局日

前又公布了床上用品等产品抽

检结果，其中，广州枫晟公司生

产的两批次“穗绵”牌被套、枕套

被检出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

超标。 质监局介绍，可分解致癌

芳香胺染料如果被皮肤吸收，会

在人体内扩散，可能引起病变和

诱发癌症，潜伏期可达

20

年。

这个消息想必又会引发许

多人的喟叹。 吃喝与呼吸可能遭

遇致癌物的现实，已被人们所逐

渐接受，怎么现在睡一觉也可能

遭致“流血牺牲”的风险呢？ 近年

来在网络走红的 “躺着也中枪”

这一词汇用在这，岂不是最为形

象与贴切？

说起来，被套、枕套被检出

致癌物，只是几例个案，还不足

以引起官民警惕。 不过，与睡眠

有关的用品可不只这两种，而且

就像食品问题一样，被曝光的案

例也不足以概括行业全貌。 从被

曝光频率来看，我估计最大睡眠

杀手，当属床垫。 “六一”前夕，

《广州日报》报道的“床垫甲醛超

标，祖孙两人同患白血病”这一

案件，令我印象深刻。 报道称，佛

山一

5

岁女童被查出急性白血

病，不久后，住在不同地方的外

祖母也查出此病。 祖孙二人使用

了相同品牌的床垫， 经检测，床

垫甲醛释放量超标。 家长据此将

厂家告上法庭提出索赔。

“六一”前夕北京市也公布

了一项抽检结果，显示床垫

50%

不合格，部分甲醛释放量超标数

十倍。 这个数据比较吓人。 而与

此相对应的是，《哈尔滨日报》一

项调查显示，

50%

消费者根本不

晓得床垫可能含甲醛。 再联想到

“白血病人数逐年增多， 每年新

增

4

万病例中半数是儿童”这一

现状，我想，人们对床上用品的

警惕性，理当提高。

当然，需要提高的还有对无

良厂家的打击力度。 但是，家居

用品不同于食品。 产销有毒食

品，专门的《食品安 全法 》中有

罚款 、停产 、吊销执照 、追求刑

责等针对性制裁措施 。 而对于

家居用品致癌物超标，惩处措施

却没那么明确，目前主要适用法

律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产

品质量法》。 如大家所知，这两部

法律只针对事后索赔，对道德血

液稀缺的厂家来说 ， 威慑力很

小。

若无严苛法律制裁，在当下

企业主道德滑坡的语境下，仅凭

有关部门监管与媒体曝光，无疑

会让执法人员和记者们疲于奔

命。 鉴于致癌物有很强的毒性，

且生产者使用含毒材料时有一

定主观故意性，我认为无论食品

有毒，还是家居用品有毒，不妨

一律列入《刑法》中的“投毒罪”

来判断。 主观恶意者定为“故意

投毒罪”，非主观故意则按“间接

投毒罪”处理。 治乱须用重典，对

于危及人命、 久治不愈的顽症，

是时候用重典了。

(

椿 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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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30

日，有网友爆

料称，辽宁鞍山市警察协

会向理事发放特权牌照，

行车时可不受交通管制、

信号灯 、 警方盘查等限

制。 鞍山公安局回应称牌

照属实，已责令协会收回

牌照。 记者调查发现，鞍

山市警协主席为鞍山市

公安局现任党委副书记，

当地多名警界要员则是

协会理事。 王华斌

/

绘

特权牌照

庆端午：央行熊猫银币 9.9元每克火爆订购中

■

央视财经报道

9

月

25

日：投资央行熊

猫银币，每年的涨幅均在

20%

；

■

中国熊猫金

银币已成为世界五大投资银币之一，有着“国

币” 之称， 亦是全世界钱币收藏爱好者不可

或缺的集藏品种之一；

■

央行首次发行“开门

币”，“三猫饮水图”收藏就要收藏“第一”，凡

是第一次发行的藏品都将拥有巨大的升值空

间。如

1982

年发行的单只熊猫银币现在市值

已高达

5

万元一枚，

2006

年发行的“双猫”银

币市场价也高达

1800

元。

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了

2013

年熊猫银币，

正面图案均为北京天坛祈年殿，并刊国名、年

号；背面图案均为熊猫饮水图，并刊面额、重

量及成色。

现场直击： 一位收藏熊猫银币好多年的

王先生说： 现在通货膨胀严重、 物价居高不

下， 而早期发行的熊猫币却以其珍稀性获得

巨大的升值空间，现在商场、金店普通的银制

品都卖到每克

17

元至

18

元， 而国家发行带

面值的纪念熊猫银币才卖到

9.9

元每克。 这

样的机会可不容错过，收藏最有面子，最有品

位，最拿得出手的珍贵礼品。

发行公告； 央行熊猫银币原始发行价

310

元

/

枚，每套十枚

3100

元。 中国人民银行

从未授权任何网络发行， 信阳藏品阁是信阳

地区唯一一家具有《经营流通人民币许可证》

正规企业， 敬请广大收藏爱好者到正规渠道

购买， 谨防假冒。 前十名订购者均赠送价值

298

元毛主席诞辰

120

周年青花瓷金笔。

唯一发行地址：礼节路信阳宾馆

3

号楼

一楼大厅总服务台。 订购专线：

15037662116


